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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服务嘉定经济高质量发展

若干生态环保举措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践

行新发展理念，深入落实嘉定区第七次党代会精神，根据上

海市生态环境局《关于持续创新生态环保举措 精准服务经济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要求，区生态环境局在守牢生态环

境底线的基础上，着力改革创新，着力优化营商环境，着力

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着力增强企业绿色发展能力，提出以下

政策举措：

一、深化“放管服”制度改革

1、执行细化名录，豁免环评手续。根据《上海市环评分类

管理名录细化规定（2021版）》，对普通仓储、城市支路在内的

25个行业、73类环境影响较小的项目豁免环评手续，对简单机

加工等工序豁免环评手续，进一步加快建设项目落地。

2、联动规划环评，简化项目形式。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发布

的《上海市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实施意见（2021版）》，规

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区域（以下简称“联动区域”）内的自来

水生产和供应、加油站、城市道路（含桥梁）、110kV及220kV输

变电工程（不含架空线）等市政项目豁免环评手续；联动区域

内的非重点行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降低环评等级；联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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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实行审批告知承诺。

3、开展告知承诺，实现即来即办。支持符合政策要求的建

设项目开展环评审批告知承诺。建设项目环评材料齐全的，建

设单位可以通过签订告知承诺书的形式，实现即来即办，审批

决定立等可取。

4、用好政策资源，支持产业发展。根据市政府《关于进一

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》

和市经信委等五部门《规划产业区块外企业“零增地”技术改

造正面和负面清单》、《规划产业区块外优质项目认定工作指引》

等政策，积极开展工业区块外新改扩建优质项目的环评审批，

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5、统筹总量指标，助力重大项目。建立主要污染物总量指

标区级调节机制。完善区级总量指标库，对关系到全区发展战

略，必须在本区建设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较大、列为重

大项目的建设项目，通过区级总量指标库提供来源，可进一步

减少审核环节，助力重大项目尽早开工。

6、转变审批方式，开展全程网办。依托一网通办系统，企

业在线申请，区生态环境局实施网上审批，审批过程公开、透

明，主要审批节点均可查询，大幅度缩减环评审批法定时限。

二、优化生态环境执法

7、落实正面清单，推进精准执法。优先将综合效益好、治



— 4 —

污水平高、环境管理规范的企业，民生保障重点行业，吸纳就

业能力强的企业纳入生态环保执法正面清单，实施正面清单动

态调整机制。落实差异化监管和精准执法要求，对正面清单内

的企业“无事不扰”，积极开展非现场监管方式执法，强化企业

指导帮扶。

8、优化执法方式，提升执法效能。统筹执法安排，将双随

机、专项执法、信访处置等事项进行整合，实现“一次检查，

查多项事”的监管模式，避免多次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

成干扰。充分利用无人机航拍、走航监测、雷达扫描、污染物

在线监控等科技手段,加强污染源信息分析,及时发现和锁定环

境违法线索，提高执法效率。

9、深耕“责任田”，推行培“树”计划。进一步转变执法

队伍管理模式，建立执法“责任田”制度，通过采用“条块结

合”的模式开展执法，压实监管责任，提高执法效能。在执法

过程中强化环保法规宣传教育，丰富执法内涵，增强普法实效，

让企业不敢违法、不想违法、不能违法，提高环保守法的主动

意识和行动自觉。

10、细化流程管理，规范信用修复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开展

环保行政处罚等失信信息的信用修复工作。明确审查材料清单，

严格规范修复流程，减少企业跑动。依托一网通办等系统，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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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通过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信用中国”、“信用上海”平台实施

在线申请，区生态环境局进行网上审批，做到修复过程“看得

见”。

三、强化企业服务和保障

11、深化生态环境“一网通办”服务。拓展和优化生态环

境公共服务，推进窗口标准化建设，利用电子证照和电子签章

推进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，深化巩固“两个免于提

交”成果。聚焦生态环境服务“好办”“快办”，推进建设项目

管理、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志、夜间施工等高频事项的“好

办”管理，推进放射源当日作业备案等事项“快办”管理。

12、畅通政企服务渠道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。依托上海市

企事业单位生态环境服务平台，为企业提供环保专业领域免费

咨询服务，做好生态环境事务的“店小二”。加大生态环境领域

惠企政策落地实施力度，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率、通达率。充

分利用各类平台，实现政策的精准提示和推送，组织开展惠企

政策宣传活动。

13、加大技术帮扶力度。建立专家把脉问诊、部门协同指

导的业务帮扶机制，深入解决部分企业在固废管理、VOCs治理、

自行监测等工作中存在的不懂、不会、不做等问题。建立微信

群、企业回访、来电接听等形式解读相关政策、信息公开咨询、

答疑实际问题等服务，为企业开展好环境管理工作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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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提升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

14、积极开展现代治理体系试点示范。围绕制度创新和模

式创建等，在企业、社区（村居）、街镇、园区和楼宇等不同层

面和不同领域开展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试点示范，培育、支持一

批具有本区亮点和特色的实践案例，积极做好服务指导、宣传

推广。

15、积极提升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。持续加大政策支持

力度，依托本市开发的碳普惠运营平台及碳普惠示范项目，积

极开展相关政策的科普与宣传，发挥好碳普惠机制的正面引导

作用，让企业和市民从中受益，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行动。

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印发


